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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03 证券简称：贵州燃气 公告编号：2018-004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核查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无法从上游 LNG 价格上涨中受益，若公司不能申请到相应的政府补贴，将对

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公司按照市场价格采购液化天然气（LNG）作为城市

燃气供应的应急辅助气源。从 2017年 11月 22日至 2017年 12月 31日期间，液化天然气

（LNG）采购量约占整体采购量的 9%；因上游管道天然气供应紧张，无法满足需要，按照

国家及省、市政府要求，公司组织采购 1072 万方液化天然气（LNG）补充城市管网，供销

价格倒挂 1.81元/立方米（含税）。 

● 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涨幅较大，换手率较高，市盈率显著高于燃气行业市盈率水

平，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根据中证

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证监会行业市盈率数据，截至 2018年 1月 16 日，根据中证指数有限

公司发布的 A 股全市场行业市盈率显示：燃气生产和供应业静态市盈率为 29.77，滚动市

盈率为 34.07；本公司静态市盈率为 269.01，滚动市盈率为 223.09；公司市盈率水平已

显著高于燃气行业市盈率。公司从 2017年 12 月 14日至 2018年 1 月 16日累计达 14个涨

停板，累计涨幅 293.31%；公司股票换手率较高，从 2017年 12月 14日至 2018年 1月 16

日累计换手率达 910.91%，平均换手率达 43.38%。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A股股票价格自 2017

年 12 月 14 日至今涨幅较大，并关注到有媒体就公司经营情况进行报道。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1 月 17 日起停牌核查。此后，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贵州燃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核查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18]0086 号，以下简称“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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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对公司核查工作提出了要求，监管工作函主要主要内容：1、请公司核查天然气

价格变动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向市场进一步说明公司不从事天然气生产业务，无法从上游

天然气价格上涨中直接受益，相关成本甚至可能增加的情况，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2、

请公司结合行业特点、自身经营情况和发展规划，在比较同行业上市公司相关情况基础

上，核查公司及股票交易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并充分揭示；3、请公司及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核查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4、请公司核查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根据媒体关注事项和上交所核查要求进行了核查，有关核查结果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公司主营天然气销售业务，上游天然气价格上涨可能增加本公

司成本。请公司核查天然气价格变动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向市场进一步说明公司不从事

天然气生产业务，无法从上游天然气价格上涨中直接受益，相关成本甚至可能增加的情

况，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1、公司主营业务为城市燃气，主要从事城市燃气输送、生产供应、服务；城市燃气

工程设计、施工、维修，未涉及上游天然气矿产开采和液化天然气（LNG）生产业务。 

2、公司采购的天然气气源主要是管道天然气，以及部分液化天然气（LNG）作为应

急辅助气源。管道天然气采购价格由国家发改委和贵州省发改委文件制定，销售价格由各

地地方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贵州省相关天然气价格

政策的有关规定，管道天然气价格变动实行联动机制。自 2017年 12月以来，上下游管道

天然气价格暂未作调整，目前对公司管道天然气采购成本和经营业绩暂无影响。 

3、公司按照市场价格采购液化天然气（LNG）作为城市燃气供应的应急辅助气源。

公司按照市场价格采购液化天然气（LNG）作为城市燃气供应的应急辅助气源，从 2017年

11月 22日至 2017年 12月 31日期间，液化天然气（LNG）采购量约占整体采购量的 9%；

因上游管道天然气供应紧张，无法满足需要，按照国家及省、市政府要求，公司组织采购

1072万方液化天然气（LNG）补充城市管网，用于保障城市用户用气，供销价格倒挂 1.81

元/立方米（含税），该部分供气不适用价格联动机制，公司无法从上游 LNG 价格上涨中

受益。 

4、预计到 2018 年 3 月 31 日冬季供气结束，还将补充部分 LNG 用于保障城市用户用

气，期间可能还会出现 LNG价格倒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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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也将根据政府相关文件精神，积极向贵州省、市各级政府申请 LNG 气源资金

补贴。公司若不能申请到相应的补贴，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6、如果未来公司上游管道气采购价格因国家发改委调整门站环节指导价格等原因而

提高，而各地地方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未及时调整下游销售价格，或者下游销售价格提高幅

度小于上游采购价格提高幅度，则将导致公司毛利空间缩小，并对公司的财务情况和经营

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二、公司当前市盈率水平显著高于同行业公司。截至 2018 年 1 月 16 日，静态市盈

率超过 260 倍，动态市盈率超过 170 倍。请公司结合行业特点、自身经营情况和发展规

划，在比较同行业上市公司相关情况基础上，核查公司及股票交易可能存在的相关风

险，并充分揭示。 

1、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D45 燃气

生产和供应”，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证监会行业市盈率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1 月 16 日，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A 股全市场行业市盈率显示：燃气生产和供应

业静态市盈率为 29.77，滚动市盈率为 34.07；本公司静态市盈率为 269.01，滚动市盈率

为 223.09；公司市盈率水平已显著高于燃气行业市盈率。 

2、公司从 2017 年 12 月 14 日至 2018 年 1 月 16 日累计达 14 个涨停板，累计涨幅

293.31%；公司股票换手率较高，从 2017年 12月 14日至 2018年 1月 16日累计换手率达

910.91%，平均换手率达 43.38%。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三、请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查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重大影

响的事项。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发函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筹划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

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影响股价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四、请公司核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并提供内幕信息知情人情况，供本所进行交易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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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发函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上市以来，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情形。 

五、媒体关注事项核查情况 

经公司核查，媒体前期关注的关于公司收入利润情况、毛利率低于同行业水平、合规

经营情况等事项已在《贵州燃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暨 2017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

表》及上市后发布的有关公告中充分披露，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六、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

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

向、协议等。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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